「表演藝術新人新視野創作專案」補助辦法 
96 (2007)年7月2日第四屆第十四次董事會核定
97 (2008)年12月8日第五屆第六次董事會修訂
98 (2009)年12月14日第五屆第十一次董事會修訂
99 (2010)年12月13日第五屆第十六次董事會修訂
100 (2011)年9月26日第六屆第五次董事會修訂
一、計畫緣起：為鼓勵甫出校門踏入社會的藝術家編導創作，透過公開徵選機制，提供發表作品的管道，提升創作品質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、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

三、徵選對象：
   1.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大學或研究所畢業五年內的創作者（畢業五年內之計算，以收件截止日為準），含研究所在校生、大學應屆畢業在校生。
   2.申請者須為作品之創作者：導演、編舞者或作曲者，且不接受二人以上共同申請。
四、申請及公佈時間：

1.收件時間：2011年12月1-15日郵寄至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（106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36號2樓202室）。郵件收件截止日期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，親送或以其它方式遞送者以收文登錄日期為憑。
2.公佈揭曉：徵選結果於2012年4月1日前公佈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及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網站。

3. 2012年演出檔期：2012年11月

五、徵選內容：

1. 2012年徵選至多6個未曾公開發表過之創新劇場作品。

2.以舞蹈為主體的作品，長度以20分鐘為原則。

3.以劇場為主體的作品，長度以40分鐘為原則。

4.以音樂劇場為主體的作品，長度以40分鐘為原則。

六、徵選方式：分二階段進行。

   1.第一階段：書面審查

 (1)由申請者提交創作計畫書，進行審查。

 (2)至多評選出18名創作者進入第二階段審查，入選者將獲得1萬5仟元創作補助款。

 (3)第一階段入選通知：2012年1月18日前。
   2.第二階段：面談與作品呈現

     (1)進行方式：第一階段入選之創作者，舞蹈類須完成作品架構，劇場類須提出部分文本初稿，並實際呈現作品片段(舞蹈8分鐘、劇場10分鐘)，以及接受評審委員提問。

     (2)至多評選出6名創作者發表演出。

(3)第二階段審查日期：2012年3月20、21日。

七、製作說明：

1.演出地點為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。
2.入選後採2-3個同類別作品組合成一檔節目，預計2012年推出2檔製作，每檔製作演出3~4場。節目組合於評審會議中，提出建議方案。若需調整節目組合，經創作者同意，由技術總監統籌協調之。

3.獲選者應依提案之計畫內容執行，如欲變更計畫須於收到入選通知45天內提出。主辦單位保有同意權以及撤銷演出資格之權利。
4.獲選者得自選一位創作顧問，協助創作者作品呈現與劇場技術問題溝通等事宜，並定期提交訪視意見表予主辦單位。

5.本案另徵選製作人一名，協助各創作者進度掌控、技術需求統籌、宣傳計畫統籌執行。每個演出作品需有一位執行製作，負責聯絡、行政等事宜。

6.本專案透過成果評鑑，了解創作過程與結果，評鑑觀察委員得由評審委員擔任之。

八、經費與製作支援：

1.經評選為發表演出之作品，每個作品補助創作發表費用15萬元（含第一階段補助款1萬5仟元）。

2.主辦單位將免費提供實驗劇場、支付創作顧問費用，並負責技術統籌、行銷宣傳與座談會等事宜。創作者得提出使用排練場地、設備（限實驗劇場技術資料所列之設備）之需求，經主辦單位確認同意後使用。
3.演出票房歸屬國立中正文化中心。

4.若創作者製作預算規模超過，得於計畫書中提出自籌經費來源。

九、申請資料：

1.申請者畢業證書影本一份、申請資格切結書正本一份。

2.提供過去導演/編舞/作曲作品之有聲資料DVD一式二份。

3.申請表格(徵選計畫書)一式二份(請以A4紙張影印)。計畫書所需內容詳列如下：
a.詳細演出構想：內含演出型式、導演／編舞構想、劇本等詳細說明
b.導演／編舞／作曲家介紹
c.主要演出者介紹
d.設計者簡介及資料（如設計構想之說明或設計圖）
e.其他：其他有助於了解計畫內容之資料，請自行附上
f.演出記錄：過去演出之節目單、媒體報導評論或照片紀錄等
十、獎勵措施：

   演出後評選出至多1/3創作者，得提出(至多兩地)巡演計畫，由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採專案方式審核，經董事會核定補助。

十二、迴避原則：評審委員不得審核與其本人直接相關之申請案。
十三、為使有限的藝文資源妥善分配，獲選者同案不得接受文建會補助。
